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缓交学费审批表

学院名称：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学   号
	

	专业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庭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家庭主要成员及收入情况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年龄
	职业
	月收入(元)
	联系电话

	
	
	
	
	
	
	

	
	
	
	
	
	
	

	
	
	
	
	
	
	

	
	
	
	
	
	
	

	家庭总人口(人)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当学年应交学费(元)
	

	缓交理由
	
	缓交金额
	本人拟申请缓交学费：
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元。


	申请人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
1、以上所填写的资料和情况完全属实；
2、根据《广西师范大学学生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本人保证最迟于本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前交清全部费用；
3、若违背上述第一、二点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可电话联系确认）家长电话号码：
家长是否知晓:    是　□

否　□

	年级辅导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院长意见
	签名：

（加盖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学工部/研工部  审批意见
	签名：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备案
	是　□
  否　□

签名：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1）学生申请缓交学费需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家庭经济困难佐证材料，如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手册、城乡低保证、民政部门出具的困难情况说明、重大突发事件相关材料等，具体可参见每学年学校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文件。

各学院每学年批准缓交学费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本学院学生总人数的2%；

请学院（部）认真核实困难学生情况及审批，并留存此表待后续备查。

